
附件5
二年择业期内未曾落实工作单位的

个人书面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报名参加了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2026年考选应届优秀毕业生考试，报考           岗位考试，我承诺：自毕业至今未曾落实工作单位，未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和未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，现档案存放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若本人有任何隐瞒或弄虚作假行为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并放弃考录资格。
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